
GB2811-2007《安全帽》国家标准 

1.范围 

本标准规定合并职业用安全帽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其标识。 

本标准适用于工作中通常使用的安全帽，附加的特殊技术性能仅适用相应的特殊场所。 

本标准不适用于大盖帽、布帽、摩托头盔、防暴头盔、草帽、普通棉帽、军事装备等。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

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

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428成人头面部尺寸 

GB/T 2812-2006安全帽测试方法 

GB/T 2829周期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生产过程稳定性的检查） 

GB 12158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安全帽 Safety helmet 

对人头部受坠落物及其他特定因素引起的伤害起防护作用的帽。由帽壳、帽衬、下颏带、附件组成。 

3.2 帽壳 Shell 

安全帽外表面的组成部分，由帽舌、帽沿和顶筋组成。 

3.3 帽舌 peak 

帽壳前部伸出的部分。 

3.4 帽沿 brim 

在帽壳上，除帽舌以外帽壳周围其他伸出的部分。 

3.5 顶筋 Top reinforcement 

用来增强帽壳顶部强度的结构 

3.6 帽衬 harness 

帽壳内部部件的总称。帽帽箍、吸汗带、缓冲垫、衬带等组成。 

3.7 帽箍 headband 

绕头围起固定作用的带圈，包括调节带圈大小的结构。 

3.8 吸汗带 sweatband 

附加在帽箍上的吸汗材料。 

3.9 缓冲垫 inner cushion 

设置在帽箍和帽壳之间吸收冲击能力的部件 

3.10 衬带 liner strip 

与头顶直接接触的带子 

3.11 下额带 chins trap 

系在下巴上，起辅助固定作用的带子，由系带、锁紧卡组成。 

3.12 锁紧卡 lock 

调节与固定系带有效长短的零部件。 

3.13 水平间距 horizontal distance 

安全帽在佩戴时，帽箍与帽壳内侧之间在水平面上的径向距离。 

3.14 垂直间距 vertical distance 



安全帽在佩戴时，头顶最高点与帽壳内表面之间的轴向距离（不包括顶筋的空间） 

3.15 佩戴高度 wearing helght 

安全帽在佩戴时，帽箍底部至头顶最高点的轴向距离。 

3.16 头模 headform 

测试安全帽时使用的模似人头模型。 

3.17 通气孔 vent 

设置在帽壳上的通气孔。 

3.18 附件 accessorles 

附加于安全帽的装置，包括眼面部防护装置、耳部防护装置、主动降温装置、电感应装置、颈部防护装置、照明

装置、警示标志等。 

3.19 联接 joint 

帽壳与帽衬之间联结结构。包括插接、拴接、铆接、挂接、栓接等。 

4.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帽箍可根据安全帽标识中明示的适用头围尺寸进行调整。 

4.1.2 帽箍对应前额的区域应有吸汗性织物或增加吸汗带，吸汗带宽度大于或等于帽箍的宽 

 度。 

4.1.3 系带应采用软质纺织物，宽度不小于 10mm 的带或直径不小于 5mm 的绳。 

4.1.4 不得使用有毒、有害或引起皮肤过敏等人体伤害的材料。 

4.1.5 材料耐老化性能应不低于产品标识明示的日期，正常使用的安全帽在使用期内不能料,原因导致其性能低于

标准要求。所有使用的材料应具有相应的预期寿命。 

4.1.6 当安全帽配有附件时，应保证安全帽正常佩戴时的稳定性。安全帽应不影响安全帽的正常防护功能。 

4.1.7 质量：普通安全帽不超过 430g;防寒安全帽不超过 600g. 

4.1.8 帽壳内部尺寸：195mm~250mm;宽：170mm~220mm;高：120mm~150mm. 

4.1.9 帽舌：10mm~70mm. 

4.1.10 帽沿：《＝70mm. 

4.1.11 佩戴高度：按照 GB/T2812-2006 中 4.1 规定的方法测量，佩戴高度应为 80mm~90mm. 

4.1.12 垂直间距：按照 GB/T2812-2006 中 4.2 规定的方法测量，垂直间距应为《＝50mm. 

4.1.13 水平间距：5mm~20mm. 

4.1.14 突出物：帽壳内侧与帽衬之间存在的空出物高度不得超过 6mm,突出物应有软垫覆盖。 

4.1.15 通气孔：当帽壳留有通气孔时，通气孔总面积为 150mm2~450mm2 

4..2 基本技术性能 

4.2.1 冲击吸收性能 

按照 GB/T2812-2006 中 4.3 规定的方法，经高温、低温、浸水、紫外线照射预处理后做冲击测试。传递到头模

上的力不超过 4900N，帽壳不得有碎片脱落。 

4.2.2 耐穿刺性能 

按照 GB/T2812-2006 中 4.4 规定的方法，经高温、低温、浸水、紫外线照射预处理后做穿刺测试。钢锥不得接

触头模表面，帽壳不得有碎片脱落。 

4.2.3 不颏带的强度 

按照 GB/T2812-2006 中 4.5 规定的方法，下颏带发生破坏时的力值应介于 150N-250N 之间。 

4.3 特殊技术性能 

产品标识中所声明的安全帽具有的特殊性能，仅适用于相应的特殊场所。 

4.3.1 防静电性能 

按照 GB/T2812-2006 中 4.6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度，表面电阻率不大于 1*109Ω 

4.3.2 电绝缘性能 



按照 GB/T2812-2006 中 4.7 规定的方法进测试，泄漏电流不超过 1.2mA. 

4.3.3 侧向刚性 

按照 GB/T2812-2006 中 4.8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泄漏电流不超过 40mm,残余变形不超过 15mm,帽壳不得有碎

片脱落。 

4.3.4 阻燃性能 

按照 GB/T2812-2006 中 4.9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续燃时间不超过 5s,帽壳不得烧穿。 

4.3.5 耐低温性能 

按照 GB/T2812-2006 中 4.3 规定的方法，经低温（-20℃）预处理后做冲击测试，冲击力值应不超过 4900N;帽壳

不得有碎片脱落。 

按照 GB/T2812-2006 中 4.4 规定的方法，经低温（-20℃）预处理后做穿刺测试，钢锥不得接触头模表面，帽壳

不得有碎片脱落。 

5 检验 

5.1 样品 

检验样品应符合产品标识的描述，零件齐全，功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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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样品的数量应根据检验的要求确定，表 1 规定的各检验项目最小检验数量均为 1 顶。 

非破坏性检验可以同破坏性检验共用样品，不另外增加样品数量。 

检验样品应在最终生产工序完成后，在普通大气环境中至少平衡 3d. 

 

5.2 检验类别 

检验类别分为出厂检验、型式检验、进货检验三类。 

5.3 出厂检验 

生产企业应逐批进行出厂检验.检查批量以一次生产投料为一批次，最大批量应小于 8 万顶。各项检验样本大小、

不合格分类、判定数组见表 2 



   

5.4 型式检验 

5.4.1 有下列情况时需进行型式检验; 

5.4.1.1 新产品鉴定; 

5.4.1.2 当配方、工艺、结构发生变化时; 

5.4.1.3 停产一定周期后恢复生产时； 

5.4.1.4 周期检查，每年一次; 

5.4.1.5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5.4.2 型式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5.4.3 样本由提出检验的单位或委托第三方从逐批检查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判别水平、不合格质量水平、判

定数组见表 3。 

  

5.5 进货检验 

进货单位按批量对冲击吸收性能、耐穿刺性能、垂直间距、佩戴高度、标识及标识中声明的,符合本标准 4.3 规

定的特殊技术性能或相关方约定的项目进行检测，无检验能力的单位应到有资质的第三方实验室进行检验。样本

大小按表 4 执行，检验项目必须全部合格。 

表 4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blogid=64922fcd0100ob3v&url=http://s16.sinaimg.cn/orignal/64922fcdg99b068ccc58f


 

6 标识 

每顶安全帽的标识由永久标识和产口说明组成。 

6.1 永久标识 

刻印、缝制、铆固标牌、模压或注塑在帽壳上的永久性标志。必须包括： 

6.1.1 本标准编号： 

6.1.2 制造厂名； 

6.1.3 生产日期（年、月） 

6.1.4 产品名称（由生产厂命名）； 

6.4.5 产品的特殊技术性能（如果有）； 

6.2 产品说明 

每个安全帽均要附加一个含有下列内容的说明材料，可以儾和印刷品、图册或耐磨不干胶贴等形式，提供给最终

使用者，必须包括： 

6.2.1 声明：“为充分发挥保护力，安全帽佩戴时必须按头号围的大小调整帽箍并系紧下颏带”； 

6.2.2 声明：“安全帽在经受严重冲击后，即使没有明显损坏，也必须更换”； 

6.2.3 声明：“除非按制造商的建议进行，否则对安全帽配件进行的任何改造和更换都会给使用者带来危险“； 

6.2.4 是否可以改装的声明； 

6.2.5 是否可以在外表面涂数油漆、溶剂、不干胶贴的声明； 

6.2.6 制造名称、地址和联系资料； 

6.2.7 为合格品的声明及资料； 

6.2.8 适用和不适用场所； 

6.2.9 适用头围的大小； 

6.2.10 安全帽的报废判别条件和保持期限； 

6.2.11 调整、装配、使用、清洁、消毒、维护、保养和储存方面的说明和建议； 

6.2.12 使用的附件和备件（如果有）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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